[image: ]教育部「臺灣商管領域跨校博士生聯合培育計畫」
114學年度第二學期修課申請表
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學生資本資料表
	姓名
	
	學號
	

	學校
	
	系所
	

	手機號碼
	
	email
	



2、 選課資料
	開課學校
	
	開課系所
	

	科目名稱
	
	授課老師
	

	上課時間
	
	學分數
	

	修課方式
	□校際選課
□旁聽



3、 學生所屬系所核定
	指導教授簽章
	系所主管簽章

	（若尚無指導教授，可省略）
	


[bookmark: _Hlk206153635]
註：若透過校際選課，請依開課學校校際選課規範，完成相關申請及繳費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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